[bookmark: _GoBack]10kV及以下配农网工程施工
(框架-折扣比例报价)
技术规范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0kV及以下配农网及配套计量工程施工。
（二）项目目标
本工程质量应达到国家、地方或行业的质量检验标准、设计标准等有关规定，达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质量评价示范工程标准。
（三）招标范围
工程建设与改造工作项目具体包括10kV及以下配农网及配套计量装置建设改造及维修，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涉及的配电变压器、中低压架空线路、中低压电力电缆、中低压成套配电装置、接户线、配变迁移、400（220）V低压计量表计及其装置、配套土建工程、通讯设备及光缆的施工及调试、带电作业、发电作业，必要时根据项目单位要求进行配网设备坐标采集。
二、技术规范和标准
本项目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的要求，满足现行国家、行业、地方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规程规范、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下列引用文件如发生版本更新，除本文明确标示不执行最新版本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承包人所执行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的条款优于下列文件中相应内容的，以承包人所列为准。
表1 制度标准及清单
	序号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文号

	1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8-2012

	2
	《灌注桩基础技术规程》
	YSJ212-1992

	3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JGJ/T23-2011

	4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63-2006

	5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6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104-2011

	7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

	8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162-2008

	9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52-2006

	10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

	11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ECS89:97

	12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94-2008

	13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
	JGJ94-2008

	14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3091-2001

	15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16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GB/T16935

	17
	《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20041.1-2005

	1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73-2014

	1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4-2014

	2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50168-2018

	2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8-2010

	2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150-2016

	2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7-2010

	2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验收及规范》
	GB50169-2016

	2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9-2010

	2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71-2012

	27
	《额定电压1kV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GB/T12527-2008

	28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13

	29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2015

	30
	《建筑电气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2015

	3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50081-2019

	32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14685-2022

	33
	《建设用砂》
	GB/T14684-2022

	34
	《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
	GB/T18857-2019

	35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2019

	36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
	DL5009.2-2013

	37
	《电力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DL/T5434-2021

	38
	《电能计量装置安装接线规则》
	DL/T825-2021

	39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448-2016

	40
	《架空绝缘配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程》
	DL/T602-1996

	41
	《架空配电线路带电安装及作业工具设备》
	DL/T858-2004

	42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DL/T620-1997

	43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L/T621

	44
	《20kV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规范》
	DL/T2617-2023

	45
	《跨越电力线路架线施工规程》
	DL5106-2017

	46
	《居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标准》
	DGJ32/J11-2005

	47
	《低压电气装置规程》
	DB32/T989-2007

	48
	《电力用户业扩工程技术规范》
	DB32/T1088-2007

	49
	《电力光纤到户组网典型设计》
	Q/GDWxxx-2011

	50
	《低压计量箱技术规范》
	Q/GDW11008-2013

	51
	《低压接户线、进户线工程技术规范》
	Q/GDW-10-J461-2011

	52
	《10kV电缆线路不停电作业技术导则》
	Q/GDW710-2012

	53
	《10kV旁路作业设备技术条件》
	Q/GDW249-2009

	54
	《10kV配网不停电作业规范》
	Q/GDW10520-2016

	55
	《电能计量装置通用设计规范》
	Q/GDW10347-2016

	56
	《配电网技术导则》
	Q/GDW10370-2016

	57
	《配电网施工检修工艺规范》
	Q/GDW10742-2016

	序号
	其他管理文件
	文号

	1
	《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
	国能新能〔2016〕73号

	2
	《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管理办法》
	发改办能源〔2016〕671号

	3
	《20kV以下配电网建设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22年版）
	

	4
	《配电网工程工艺质量典型问题及解析》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版）
	

	5
	《国家电网公司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2016年版）
	

	6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第8部分：配电部分》
	Q/GDW10799.8-2023

	7
	《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规定》
	国家电网总〔2003〕407号

	8
	《国家电网公司安全事故调查规程》
	国家电网安监〔2011〕2024号

	9
	《国家电网公司城乡配网建设与改造工程业主、监理、施工项目部安全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安质二〔2017〕56号

	10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器具管理规定》
	国网（安监/4）289-2014

	11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网建设部分）》
	国家电网安质〔2016〕212号

	12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导则》
	国家电网工〔2003〕153号

	13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建设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网（安监/3）482-2014

	14
	《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生产现场作业“十不干”的通知》
	国家电网安质（2018）21号

	15
	《国家电网公司配电网优质工程评选管理办法》
	国网（运检/3）922-2018

	16
	《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
	国家电网生技〔2012〕352号

	17
	《国家电网公司应急管理工作规定》
	国家电网安监〔2007〕110号

	18
	《10（2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业主、监理、施工项目部标准化管理手册》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设备配电〔2019〕20号

	19
	《国家电网公司营销部计量现场施工质量工艺规范》
	营销计量〔2016〕16号

	20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农村低压电网通用设计及工艺规范》
	

	21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转发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生产作业安全管控标准化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苏电安〔2016〕1007号

	22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转发《配网工程安全管理“十八项禁令”》和《配网工程防人身事故“三十条措施”》的通知》
	苏电设备〔2020〕436号

	23
	《国网设备部关于切实加强配网作业现场安全管控防范人身伤亡事故的紧急通知》
	设备配电〔2022〕53号

	24
	《国网设备部关于印发配网作业现场安全管控补充措施的通知》
	设备配电〔2022〕88号

	25
	《国网运检部关于加强配电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控工作的通知》
	运检〔2017〕71号

	26
	《江苏省电力公司10(2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验收管理规定（试行）》
	苏电运检〔2013〕1717号

	27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10(2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施工项目部管理规范》
	苏电运检〔2018〕927号

	28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配网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的通知》
	设备部(2021)14号

	29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10（2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管理规范》
	苏电设备〔2022〕159号

	30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业扩接入管理规范》
	苏电营〔2023〕235号

	31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配电网施工检修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苏电配网〔2024〕54号

	32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生产类工程项目分包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国家电网设备〔2024〕249号

	33
	《国网安监部关于优化调整严重违章查治工作的通知》
	安监二〔2024〕24号


三、项目要求
（一）服务要求
1.项目总体要求：除应符合以上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规范和规程的规定，且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不一致时，按技术要求高的标准执行。
2.承包人应全面贯彻执行电网运行维护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发包方的有关管理规范。
3.承包人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和手段以保证实现合同要求的安全、质量和工期目标。
4.承包人应加强停电前现场勘察，完善作业方案，遵从“应带尽带，能带不停”原则。
（二）组织机构与人员要求
1.承包人应建立健全项目质量管理体系，具备完善的质量管理组织。建立健全符合项目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的安全管理制度，完善项目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安全管理、监督网络，根据项目的进展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资源，并确保实施到位。
2.承包人人员应具熟悉《国家电网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网运维规程》等规范及相关管理规定，并具备现场工作经验，了解供电企业优质服务的基本要求。
3.承包人人员需稳定，项目负责人不能随意更换，当需要换其项目负责人与其他主要施工人员，须征得发包方书面同意。发包方认为承包人工作人员不能胜任项目工作或玩忽职守的，有权要求承包人立即更换。
4.建立以现场负责人为第一安全责任人的各级安全责任制。项目所有现场参与人员均应纳入项目安全管理网络；制订各级人员的安全职责，建立和健全安全保证体系和监督体系。
5.承包人应根据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工程特点、规模、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组建相应数量的施工项目部。施工项目部应配备施工项目经理、技术员、安全员、质检员、造价员、信息资料员、材料员、施工协调员等管理人员，一个施工项目部原则上不宜少于5人，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不得兼任其他岗位。
6.承包人应确保施工力量充足，架空作业、电缆作业、带电作业、试验作业、发电作业等专业技能人员，应根据相关要求持证作业。
7.承包人应加强分包管控，杜绝“以包代管”。
8.承包人加强施工班组建设，减少项目分包比例，严禁将项目主体工程进行专业分包。
9.承包人根据业务需要将其承包业务依法分包的，应将拟分包内容、金额报请发包人书面同意，未取得同意的，不得分包。
（三）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1.本项目的安全管理以实现人身伤亡“零事故”为目标，承包人应严格落实配网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十不干”、“六杜绝六加强”、“六项补充措施”、“十八项禁令”、“三十条措施”的要求，保证不发生以下六种事故：
（1）不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2）不发生电网、设备及质量事件；
（3）不发生施工机械设备损坏事故；
（4）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5）不发生负主要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
（6）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重大垮（坍）塌事故。
2.除非发包人另有约定，承包人应遵守所有现行的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规章制度。
3.全面负责作业区内工作人员的安全，组织并保持施工场地和项目秩序良好，避免发生人身事故。
4.为了保护项目或为了公众及其他人员的安全及方便，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5.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标准制定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并发放安全工作手册和劳动保护用具。
6.在工作中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承包人应作为事故责任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情况，以及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等。
7.发包人、监理有权对项目过程中的安全文明施工工作实行随时监督、检查，发现现场发生违反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规定的情况时，有权责令承包人停工整顿，由此发生的损失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监理的监督或检查并不减轻或免除承包人按双方约定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四）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本项目的质量保修期为从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开始起算至止。如果项目在质量保修期内发生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质量事故和质量缺陷，承包人应在发包方要求的时间内进行修理、更换或采取其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承当相应的费用，并对因该缺陷而引起的其它设备损害进行修理、更换，使之恢复完好。如承包人拒不执行修改、更换、完善的或无法进行修改、更换、完善的，发包方有权利拒绝支付质量保修金，并要求承包人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
2.如果承包人未能在发包方要求的期限内开始对该缺陷进行必需的补救工作，发包方可采用合理的方式进行补救，因此而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3.施工质量扣罚标准:按各属地供电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五）工期要求
1.合同签订之后年度内完成项目实施，在总体工期不变的前提下，承包人可以对计划进行细化和适当调整。
2.承包人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进度要求，编制组织和措施计划，并对所有作业和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承包人签订合同后按合同要求的期限内办理开工申请，根据合同期间要求按时完工。
（六）验收方式及标准
1.项目完工前验收方式为项目阶段性验收，如发现有任何缺陷或不符合技术规范和标准的，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进行纠正。
2.项目完工后验收方式为竣工验收，项目完工后须根据《江苏省电力公司10(2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验收管理规定（试行）》（苏电运检〔2013〕1717号）的要求竣工验收。
3.项目完工后，进行验收。如果项目第一次未能通过验收，承包人应及时采取措施纠正相关缺陷并通知发包人重新验收，纠正相关缺陷和发包人因再次验收所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4.验收标准参照《配电网运维规程》、《架空绝缘配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第8部分：配电部分）》、《农村低压电网运行维护管理办法》等规范。
5.承包人需配合发包方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并按规定办理本项目竣工验收手续，且按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程、规范要求进行项目工作。
（七）资料与报告
1.承包人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15天内（含本数）向发包方提交合同价款结算申请报告，应附相关证明材料。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提交的结算事项，应在结算申请报告中向发包人说明不能提交的原因。承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交结算申请报告，或结算申请报告中无结算事项且未说明理由的，视为承包人放弃有关权利。
2.发包人对结算申请报告内容进行审核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审计，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承包人未在发包人规定时间内提交经修正的结算申请报告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3.结算资料包括：开工和竣工报告、承包人提交的项目竣工全部资料、项目结算证书、项目验收合格证明、项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
4.严格按照发包人的要求进行档案管理。将档案管理纳入整个现场管理程序，坚持工程档案资料与工程同步。
（八）带电作业要求
1.带电作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并持证上岗，按期复审，定期体检。
2.中标后，承包人在履约时应配齐带电作业相应的工器具、车辆等装备，并应符合《10kV配网不停电作业规范》中相关要求。带电作业人员、车辆、工器具应能满足项目实施要求。
（九）发电作业要求
1.承包人按照“应发必发，能发不停”原则，严格遵循发电作业业务流程，对于具备条件的作业现场应全量实施二次同期并网方式进行发电作业。
2.中标后，承包人在履约时应配齐发电作业相应的工器具、车辆等装备，严格执行标准工序，实现现场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发电作业人员应考核通过后方可参与作业，承包人发电作业人员、设备应能满足项目作业需求。
（十）其他要求
1.承包人应执行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达到环境管理目标，不发生有损发包人形象和声誉的有责行风事件和媒体曝光事件。承包人在工程建设中存在违反有关安全规程、制度、要求时，发包人、监理人有权制止直至停止承包人的工作，并按照安全协议有关条款进行评价考核。
2.遵守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施工噪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管理规定。在施工期间按照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要求，保持现场整洁有序，及时排除影响施工的障碍。
3.配农网工程现场施工需严格遵照《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运维检修部关于加强配农网建设投诉管控的通知》中的相关管理要求，发包人应做好宣贯培训工作，确保承包人按照要求做好现场规范管理，提升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水平，提升公司对外优质服务形象。
4.承包人应配合项目管理单位新工艺、新工法的推广要求。
四、承包人义务
1.根据发包人要求在项目属地成立施工项目部，并配齐施工项目部管理人员及办公设施。
2.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管理和拆除。
3.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4.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5.在施工期间，承包人应保持施工场地不出现不必要的障碍，排除雨水或污水，并应将任何承包人的装备和多余材料储存并作出妥善安排，及时拆除不再需要的临时工程，并从现场运走任何废料、垃圾；竣工时清理施工场地。
6.工程投运前，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包括已办理领用的工程材料、待安装的设备及工程本身，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止，竣工移交给发包人前被承包人领用的工程设备、材料发生的遗失、损坏等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7.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发包人有权监督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如果承包人或其分包商所负责的工程出现拖欠工资纠纷，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限期整改，并从履约保证金或工程款中扣除相应金额用于纠纷处理。
8.严格按照发包人的要求进行档案管理。将档案管理纳入整个现场管理程序，坚持工程档案资料与工程同步。
9.承包人确认已阅读及理解合同附件所列国家电网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并承诺严格遵守与其履行本合同义务相关的规定。
10.承包人明知发包人提供的设计图纸、指令存在问题或者在施工过程中发现问题，而没有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继续施工的，由承包人承担相关责任。
11.承包人严格按照发包人要求，应用配网工程全过程管控系统及APP，并反馈应用情况。
12.承包人严格按照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等标准和经甲方审定的施工图纸进行施工。工程质量应达到国家、地方或行业的质量检验标准、设计标准等有关规定。
13.承包人以实现人身伤亡“零事故”为目标，遵守所有现行的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规章制度。
[bookmark: _Hlk48595886]14.承包人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无妨碍工作的病症，人员年龄符合法律规定的从业年龄。
15.承包人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应按专业（土建、电气等）分别参加安规等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并合格。
16.承包人现场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证。
17.承包人应加强安全准入管理，健全机制，严格把关，强化过程管控，加强检查监督，严格评价考核，确保安全双准入各项要求有效落地。
18.承包人被取消准入资格的单位和人员解除限制条件后需重新履行准入程序后方可再次进场作业。
19.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本项目并通过竣工验收。
20.承包人按照发包人要求建设电气预制车间，开展电气、土建预制化应用。对于符合预制应用条件的电缆管沟、电缆井、环网箱基础、箱变基础等应用场景，电气、土建预制化应用率达100%。
21.承包人应配置满足机械化施工作业条件的工器具。
22.承包人应按时足额回收拆旧物资，并移交至发包人指定的仓库。
23.其它工作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五、报价格式
（1）采用折扣比例报价
	序号
	项目
	折扣比例（％）

	1
	10kV及以下配农网工程施工(框架)
	国家能源局《20kV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2022年版）所列的施工费用×   %


备注：
1.甲供材范围：包含国省招、协议库存、超市化及电商平台采购范围内的物资。
2.乙方购买的非定额内计价材料不参与费率下浮。
3.最终待工程竣工后按工程结算审定报告的施工结算审定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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